
附件五 

（全銜）核定辦理英譯法規管制月報表 

製表日期： 年 月 日 

一、法律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二、命令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三、行政規則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附註：各機關(單位)、學校依本規定有辦理法規英譯者，應於每月十日前填載本表，函送法規會列管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(連絡)人 單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電話(軍線)：               

法規名稱 

公(發)布日期 英譯方式 預定期程 
預定送法

規會日期 
備 註 

制(訂)定 

日  期 

最後修正 

日  期 

委外 自辦 完 成 英 

譯 日 期 

完 成 初

審 日 期 

完 成 覆

審 日 期 

  


